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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人民政府与南京师范大学

联合办学协议书

为积极贯彻落实“建设教育强省，实现教育现代化”的目标战略，充分发挥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资源优势，更好地丰富学校内涵、提升学校持续高位发展的能力，并适应并服务于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，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，经春江镇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与南京师范大学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认真论证与磋商，现就联合办学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 联合办学的目标及模式

1．双方决定在 “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春江小学”的基础上实施联合办学（以下简称附属春江小学），现有校名（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中心小学）不变，学校隶属关系不变。学校以培育全面发展的有根新人为根本目标，创建一流的办学条件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，加强教育科研，优化教师队伍，提升办学品位，彰显办学特色，力争把学校办成常州市一流、江苏省著名的窗口学校。

2．由甲乙双方及附属春江小学组成联合办学管理委员会，每年召开一次会议，听取和审议学校的办学情况汇报，并对其重大问题做出决策。

第二条   甲方的义务

1．在学校发展过程中为附属春江小学提供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，为学校二期工程建设、基础设施等提供便利条件，为学校发展提供保障。

2．积极对上争取，加大对学校的资金投入，保证学校正常运转所需要经费。
3．加大对学科带头人的引进、培养力度，尽快帮助学校建设一支数量充足、素质优良、结构合理、学历达标的师资队伍。

4．在政策上向附属春江小学倾斜，为学校提供良好的办学环境。保证必要的教育科研条件，并组织骨干教师在乙方专家指导下开展教学与课题研究。
5. 为乙方专家、教师到甲方讲学、指导工作提供办公和食宿条件。为乙方师生到甲方进行社会实践、招生宣传等提供便利条件。

第三条   乙方的义务

1．协助制定附属春江小学学校发展规划，允许学校挂牌“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春江小学”，为学校成为省、市窗口学校提供智力支持，提升学校办学质量，彰显附属春江小学办学特色，扩大在省内的影响。

2．根据甲方的教育发展目标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协助提出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见，并协助附属春江小学制定学校改革与发展、课程实施与开发、教育教学与科研、师资建设与培训等方面的整体规划，并指导实施。

3. 根据甲方需要，定期选派专家、名师到附属春江小学进行讲学与教科研指导活动（每学期不少于三次），为附属春江小学成为省市一流学校创造条件；同时，为甲方教师到乙方（包括乙方合作单位）进修、考察和培训的提供便利和优惠（费用由甲方承担），帮助甲方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（集体性的进修和培训每学期一次）。

4. 根据甲方需要，为附属春江小学申报国家级、省级教科研课题提供智力支持，并积极指导附属春江小学教师开展课题研究和论文写作；同时，为附属春江小学教师到乙方参加教科研活动提供便利。

5. 积极帮助附属春江小学做好教育经验总结提炼，并在省级以上刊物进行刊登宣传，为学校提升知名度提供支持；积极协助附属春江小学做好市级以上骨干教师、学科带头人、特级教师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。

6. 努力创造条件，推荐优秀毕业生到附属春江小学工作，并为附属春江小学教师到乙方攻读教育硕士等提供便利。

第四条   联合办学经费

为保障联合办学工作的正常开展，在双方签定协议的第一年，甲方于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支付乙方联合办学专项经费50万元，以后每年十二月支付乙方联合办学专项经费40万元。南京师范大学来往附属小学的交通费由南京师范大学负责，专家来附属小学的食宿费由附属小学承担。

第五条   联合办学期限

本联合办学协议的期限为五年，即从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止。合作期满如需继续合作，则再行协商签约。若合作终止，则由乙方收回含有“南京师范大学”内容的冠名权。

第六条  附则  

1. 本协议书经双方领导签字，单位盖章后生效。

2. 双方共同制定的年度工作计划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，但年度工作计划不得与本协议相抵触。

3.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或委托联合办学管理委员会另行商定。

4. 本协议一式八份，双方各执四份。 

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人镇人民政府       南京师范大学

代表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（签字）

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
